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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0-2011学年度
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学籍管理员,优秀教务（招办）主任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各级各类学校:

2010－2011学年度，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局党组工作思路，以“公平、优质、均衡、和谐”为理念，以“2011年特色品牌年”活动为载体，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质量管理，突出“一校一品一特色”，深入推进素质教育，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双流教育均衡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发扬成绩、鼓励先进，经研究，决定开展2010-2011学年度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学籍管理员,优秀教务(招办)主任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评选活动
（一）推荐范围

 全县义务段学校、普通高中学校从2011届毕业班教师中推荐;中职学校在双师型教师中推荐，并向市重点专业教师倾斜。

（二）推荐条件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热爱教育事业，师德高尚，为人师表，关心学生的全面成长，从事教学工作6年以上，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扎实的教学功底和突出的教学业绩。存在有偿补课等违规行为者，取消评选资格。

（三）推荐办法

 学校依据县教育局分配的推荐名额，严格按照推荐程序，以民主、公开、公正的方式推荐候选人，并由本人填写申报表（见附件2），学校签署意见，报县教育局审批。

（四）名额分配
小学评选教育教学先进个人56名，初中评选教育教学先进个人51名，高中评选教育教学先进个人24名，职中评选教育教学先进个人9名，具体分配学校（单位）和名额见附件1。
二、优秀教务（招办）主任评选活动
（一）推荐范围
全县义务段学校、普通高中学校推荐教务主任参评，中职学校推荐教务主任或招办主任参评。
（二）推荐条件

从事教务管理（招办）工作3年以上，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学校教学工作成绩突出，连续三年受县教育局表彰，在教育教学管理中有特色亮点。教务（招生）管理出现重大失误者，取消评选资格。
（三）推荐办法

严格按照推荐程序，由本人填写申报表（见附件3），学校签署意见，报县教育局审批。

（四）名额分配
小学、初中评选优秀教务主任各5名；普通高中评选优秀教务主任2名；中职学校评选优秀教务主任、优秀招办主任各1名。

三、优秀学籍管理员评选活动
（一）推荐范围

全县学校学籍管理员。

（二）推荐条件

从事学籍管理工作3年以上。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能够及时办理学籍异动，强化学籍管理，保质保量地完成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的学籍管理工作以及交办的临时性工作。
（三）推荐办法
各学校组织推荐学校优秀学籍管理员，由本人填写申报表（见附件4），学校签署推荐意见，报县教育局审批。

（四）名额分配
小学、初中评选优秀学籍管理员各5名；普通高中、中职学校评选优秀学籍管理员各2名。
四、推荐程序

（一）宣传。各学校（单位）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通报评优条件和推荐程序，通过校务公开栏等多种形式公示相关事项。

（二）公示。推荐结果在校务公开栏中进行公示,并公布县教育局监督电话号码：85830810。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三）上报。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公示结果不影响推荐的，按推荐名额将推荐材料于12月9日前报县教育局教育科，逾期不报，作弃权处理。联系人：付新民。
五、工作要求
各学校一定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增强透明度，切实做好教育教学先进个人、优秀教务（招办）主任、优秀学籍管理员评选推荐工作。凡弄虚作假者，经举报查实，一律取消其评选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

特此通知

附件：
1.双流县2010-2011学年度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表彰名额分配表；
2.双流县2010-2011学年度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

3．双流县优秀教务主任推荐表；

4．双流县2010-2011学年度优秀学籍管理员推荐表。

双流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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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各类学校由双流县教育信息网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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